
— 1 —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

沪建质安〔2021〕718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超高层建筑建设工程

消防审验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高度大于

250 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研究论证的通知》（建办科〔2021〕

3 号）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对进一步加强本市超高层建筑

消防审验工作要求如下：

一、按照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（GB50352-2019）

第 3.1.2 条中明确：建筑高度大于 100.0m 为超高层建筑。超

高层建筑内的装饰装修项目均应由注册建筑师对消防设计文

件进行确认后方可实施。

二、新建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筑、建筑高度大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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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0 米民用建筑内改变功能的装饰装修项目，必须组织防火设

计加强性措施研究论证。研究论证工作由市建设工程勘察设

计管理事务中心负责组织。

三、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筑内的装饰装修工程，

不得违反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2021 年 1 月 21 日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

做好建筑高度大于 250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研究论证的通知》

（建办科〔2021〕3 号）文件印发之后将施工图送审查机构审

查的项目，必须严格执行该文件的规定。

（二）不得擅自变更原建筑验收时的防火分区、防烟分

区、疏散体系等消防设计；

（三）使用功能及人数应满足既有消防疏散最大人数限

定；

（四）环形走道、非隐蔽式喷头、装修材料等必须符合

《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加强型技术要求》

（公消〔2018〕57 号）；

四、对于超高层建筑内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存疑的，

可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向所辖区域的消防设计管理部门提出网

上咨询申请。

五、各设计单位及审查机构对除需涉及主体结构变更外

的消防设计应严格执行相关规范标准及技术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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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市、区两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超高层建筑

装饰装修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，对于未按本通知要求开展消

防审验的建设项目不予核发施工许可，不予办理消防验收、

备案和抽查工作，已开工的应责令停工。

七、市、区两级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管理部门应对应

审未审、施工图审查后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建设、设计、审

图单位进行通报、处罚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消防救援总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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